
项目绩效自评价
项目名称： 对象给养费 预算单位： 上海市第二社会福利院

具体实施处（科室）： 出入院管理科 是否为经常性项目： 是

当年预算数（元）： 11,871,840.00 上年预算金额（元）： 10,083,800.00

预算执行数（元）： 11,871,840.00 预算执行率（%）： 100.00%

项目年度总目标：
根据目前市财政规定的给养费标准，做好全院孤残人员的年度综合服务，使孤残人员的各项满意度指标达到
95%以上，从而切实保证院内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自评时间： 2020-03-20

绩效等级： 优秀

主要绩效：
财政给养费解决了集中供养人员的日常生活用品、医疗保健及基本生活需求，并提供了人文关怀，可以让这
部分集中供养人员“老有所养、病有所医”。在项目决策方面，立项依据充分，程序规范；在项目管理方面
，各项制度健全，监督管理执行有效。

主要问题： 参加康复训练的服务对象人数比例不高；服务对象膳食结构不均衡，故服务对象满意度较低。

改进措施：
1、增加服务对象康复人数，提高康复比例。2、不断强化服务内容，改进膳食结构，使其均衡营养，更科
学、合理。3、针对不同的康复对象，提供更具人性化的康复设施。

一级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解释 权重 自评分 备注

投入与管理
(36分)

资金使用的合规性

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
法律法规、制度和规定，项
目资金使用是否规范和安全
。

6 6

绩效目标合理性

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
依据充分，是否符合客观实
际，绩效目标与预算是否匹
配。

8 8

项目设立的规范性
项目的申请、设立过程是否
符合相关要求，用以反映和
考核项目立项的规范情况。

5 5

预算执行率 反映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 8 8

财务（资产）管理制度
的健全性和执行的有效

性

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、
完善、有效，用以反映和考
核财务管理制度对资金规范
、安全运行的保障情况，以
及反映和考核项目实施单位
对资金运行的控制情况。

5 5

项目管理制度的健全性
和执行的有效性

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
制度是否健全、完善和有效
，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
务管理规定，是否为达到项
目质量要求而采取了必需的
措施。

4 4

产出目标
(34分)

对象补助数 10 10

对象康复数 10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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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执行率 14 14 指标名称改为合同完成率

效果目标
(15分)

对象死亡率 7 7

服务对象满意度 8 7

影响力目标
(15分)

专业护理人员配备达标
率

5 5

服务设施满足服务程度 5 5

管理制度完善率 5 5

合计 100 98

说明：1、依据本项目应实现的绩效目标或工作计划，对照已完成的情况，进行绩效自评。
2、绩效等级说明：自评分合计90（含）-100分为优秀，75（含）-90分为良好，60（含）-75分为合格，0-60分为不合格。
3、产出目标、效果目标和影响力目标可根据项目情况自行增加绩效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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